
 
 
 
待 准 文 件   文 件 S T D C  6 4 / 2 0 1 9 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(星 期 四 )  
   下 午 二 時 正 前       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跟 進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 
尚 未 處 理 事 項 — 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目 的  
  
  本 文 件 請 議 員 考 慮 通 過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七

月 二 十 五 日 會 議 尚 未 處 理 有 關 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的

文 件 ( S T D C  5 0 / 2 0 1 9 )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未 能 按 議 程 如 期 進

行。區 議 會 主 席 決 定 以 傳 閱 方 式 處 理 有 關 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

持 機 構 事 宜 。 請 議 員 考 慮 是 否 通 過 文 件 S T D C  5 0 / 2 0 1 9 “ 沙 田 區 議

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” 。 有 關 文 件 已 於 早 前 隨 會 議 文 件 一 併 寄

出 。  
 
議 決 事 項  
 
3 .   請 各 議 員 考 慮 通 過 上 述 文 件，並 填 妥 夾 附 的 回 條，於 二 零 一

九 年 八 月 一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 正 前 交 回 或 傳 真 至 沙 田 區 議 會 秘

書 處 。  
 
 

  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   S T D C  1 3 / 2 0 / 1 5  
 
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 

( 一 )  



 
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 正 前  
 

回  條  
 
檔 號 ： 文 件  S T D C  6 4 / 2 0 1 9  
電 話 ： 2 1 5 8  5 3 0 3  
傳 真 ： 2 6 8 1  3 8 9 2  
 
覆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 
 

跟 進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 
尚 未 處 理 事 項 — 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 
  本 人 *同 意 /不 同 意  通 過 文 件 S T D C  5 0 / 2 0 1 9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擔

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” 。  
 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
 

 

 

 
 
 
 
 

簽 署     姓 名   日 期  
 

 

*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( 一 )  


